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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消﹝2019﹞75号 

 

关于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教体）局、消防救援大队，开发区城

乡管理局，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处，市生态科

技新城社会事业局，市直各学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素质教育和新时期应急管

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学

校，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提升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校消防安全环境，根据相关文

件要求，市教育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决定开展 2019 年度暑期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9 月 25 日。 

二、活动对象 

扬 州 市 消 防 支 队

扬 州 市 教 育 局 

 

文件 

各中小学、幼儿园：现将该文件转发你校（园），请按文件要求开展暑期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并按时间要求将相关材料报送安保科。邮箱：

2816880584@qq.com。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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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四个一”活动。结合当前正

在开展的“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专项行

动，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要紧密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将消防安

全警示教育和知识宣传有机融入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四个

一”活动，即在本学期结束前“上一节消防课、开展一次逃

生疏散演练、参观一次消防队站或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完成

一次暑期家庭消防作业”为内容的“四个一”活动。各地要

按照 2019 年宁夏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现场会要求，持续推动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读本、课时、师资、场地“五落

实”。 

（二）开展“消防安全主题班会”活动。各中学在新学

期开学第一个月内开展一次“消防安全主题班会”活动，分

别以实践体验、案例警示、逃生技能、查找隐患四方面内容

为班会活动主题。消防救援部门要安排业务骨干或优秀消防

员担任就近学校的课外消防辅导员,主动配合学校策划组织开

展主题班会活动。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初中高年级学生在新

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开展消防安全常识测试。 

（三）开展系列竞赛评比。根据相关工作要求，我市将

于今年 6-9 月间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

示范课”征集评选活动和“我是小小消防员”作文、绘画竞

赛活动。（具体活动要求详见附件），各地教育部门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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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赛。 

 （四）开展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各地教育、消防部

门可结合综合实践活动，通过设计组织知识竞答(闯关)、火灾

隐患随手拍、消防夏令营、参观主题展览、疏散演练等形

式，丰富暑期消防教育活动内容，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实践活

动。有条件的初高中学校，在新生军训活动中，也可以借助

暑期组织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接受消防安全知识辅导讲

座、应急疏散演练、火灾报警和灭火器使用等消防技能课目

培训。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素质

教育和新时期应急管理工作的论述为指导，站在消防安全教

育也是“国之大计、民之大计”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消防

安全暑期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在思想上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在总结前几年开展此项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方案,抓好督促落实、检查考评和经

验推广工作，确保各项活动扎实开展。 

（二）加强协调配合指导。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指导，

确保师资、教材、课时、场地、科普教室落到实处;各地消防

部门要主动作为，加强配合，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瓶

颈问题，共同策划、组织、推动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工作，确

保各项活动师生喜闻乐见、踊跃参与、安全顺利。. 

 （三）落实奖惩务求实效。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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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已纳入国务院对省级政府消防工作年度考核内容。各

地对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力，影响活动正常开展的，要给予

通报批评和责任追究;对活动开展好、成效明显的地区和学

校，要加大工作激励支持力度。 

（四）严格活动组织管理。各地要坚持正确导向，加强

工作落实，及时总结典型做法、亮点措施，并做好信息上报

工作。面向中小学生、幼儿的活动要严格遵守学校管理规章

制度和教育教学安排，按规定审批备案并做好安全应急预

案，要严格把关，坚持活动的公益性，不得以任何形式发

布、夹带、印发商业广告，尤其不能借红领巾、少先队和共

青团标志、党组织活动等进行商业宣传。 

（五）强化信息报送。各地暑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

期间宣传活动的创新举措和工作亮点，请及时报市教育局安保

处、市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消防安全示范课”课件 7 月 10 日

前、 作文，绘画竞赛征稿 8 月 30 日前、暑期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行动开展情况总结 9 月 10 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安保处、市消

防救援支队宣传科。  

报送方式：市消防支队宣传科邮箱:751918650@qq.com；  

联 系 人 ：市教育局安保处 陈德胜 电话 0514-87113080；  

市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 姚相宇 电话：18852721323。 

 

  附件：1、“消防安全示范课”课件征集评比活动要求； 

    2、我是小小消防员——扬州市儿童消防作文、绘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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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3、关于 2018 年全市“消防寒假作业”征集活动评选结果

的通报。 

 

 

扬州市消防支队（代）           扬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6 月 19 日 

 

 

 

 

 

 

 

 

 

 

 

 

 

扬州市消防支队办公室                   2019年 6月 19日印发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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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示范课”课件征集评比活动要求 
 

“消防安全示范课”授课时间为 25 分钟，要求内容贴近教

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消防知识点准确、切入角度好。多

媒体课件表现形式丰富，课件要能够辅助授课教师根据不同年

龄段的学生心理，充分运用歌谣诗韵、引导启发、模拟互动、

亲身体验等授课技巧和教学手段，形象生动地向学生讲解火灾

危险性及如何报火警、如何处置初起火灾、如何火场逃生、如

何查找家庭火灾隐患等消防安全知识，营造寓教于乐的课堂氛

围。 

各地要迅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范课”课件征集活动，市

教育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将组织优秀课件制作人进行视频拍摄

并择优推荐上报省教育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省教育厅、省消

防救援总队将根据多媒体课件质量和实际授课效果，评选出省

级“消防安全示范课”及授课教师进行表扬奖励，并择优推荐

参加全国“消防安全示范课”征集评比。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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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消防员 

——扬州市儿童消防作文、绘画竞赛征稿启事  

 

一、活动主旨 

作文、绘画是反映作者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

性表述的过程。鼓励小朋友通过作文、绘画来记述生活中对

火的利与害的认识、对消防安全的感悟，不仅可以培养他们

对消防安全的关注，从小提升消防安全意识，而且可以进一

步丰富校园安全文化，努力建设平安和谐校园。 

二、主办单位 

市教育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三、承办单位 

市消防救援支队 

四、征集时间  

6 月 25 日至 8 月 29 日。 

五、参赛对象 

小学 6 年级（含）以下（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可在

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作文或绘画) 

六、活动内容及要求 

（一）作文内容及要求 

1、紧扣消防主题，文章语句通顺，内容完整，思想感情

积极向上。 

2、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写（画），抒发真情实感，严

禁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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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裁不限，字数不少于 300 字（诗歌不限）。 

4、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写规范字。 

（二）绘画内容及要求 

消防主题突出，富有想象力、个性鲜明、构图新颖、内

容积极向上的绘画作品，形式不限，绘画材料不限，尺寸不

限。作品须由小朋友独立完成（可由老师指导）。 

（三）作品报送 

所有参赛作者须在作品的右下方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

名，县（市、区）及学校（班级）名称和联系方式，以便于

评比。 

作文、绘画作品完成后，以学校为单位于 8 月 30 日前将

参赛作文、绘画照片电子版及绘画作品原稿报送至扬州市消

防救援支队宣教中心（地址：扬州市邗江区维扬路 12 号），

参加评选并择优发表，个人也可直接将参赛作品报送至市消

防救援支队宣教中心。 

（四）奖励设置 

本次竞赛奖励名额设置如下： 

一等奖：作文、绘画各 5 名 

二等奖：作文、绘画各 10 名 

三等奖：作文、绘画各 15 名 

优秀奖：作文、绘画各 20 名 

同时，对组织工作突出的学校颁发组织奖。 

七、作品评选及运用 

（一）市教育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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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作品进行评比。 

 （二）对获奖者颁发证书及奖品，对组织工作突出的学

校颁发组织奖。  

    （三）部分优秀获奖作品将由市教育局、市消防救援支

队推荐至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参与全国范围内评比，最

终获奖作品将于今年“119”消防日期间在中国消防博物馆展

出并正式出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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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市“消防寒假作业”征集活动评选结果的通报 

  

2018年市教育局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市中小学及

幼儿园“消防寒假作业”征集评选活动，共有 39名学生被评为

“消防寒假作业之星”，4个学校获得“学校优秀组织奖”，“消

防寒假作业之星”奖品为消防车模型。现将评选结果通报如

下： 

一、消防寒假作业之星 

宋沂诺 振新花园小学一 11班 

赵北辰 机关三幼京华园中 4班 

蔡鸿旸 机关三幼京华园大 3班 

王尊湋 机关三幼京华园中 2班 

郭世萱 机关三幼京华园中 2班 

唐可昕 机关三幼京华园大 2班 

王立中 机关三幼京华园小 2班 

陈欣妍 振新花园小学一 1班 

王韵琪 机关三幼京华园大 4班 

张哲瑞 汶河幼儿园小 2班 

朱艺冉 文汇苑幼儿园小 1班 

马明祎 月亮城幼儿园小 2班 

颜子桐 汶河幼儿园小 4班 

戴安琦 美琪幼儿园大 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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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萌 文汇苑幼儿园小 1班 

赵刘旭 美琪幼儿园大 3班 

徐惜源 文汇苑幼儿园中 2班 

顾家宁 邗江区直属机关幼儿园中 2班 

阚若宸 邗江区直属机关幼儿园小 1班 

谢瑾萱 汊河幼儿园小 3班 

陈诗淼 文汇苑幼儿园小 3班 

杨逸潇 邗江区直属机关幼儿园中 2班 

王溪婕 汊河幼儿园大 3班 

王晨骏 汊河幼儿园中 6班 

宗意然 机关三幼大 4班 

胡宸睿 机关三幼绿杨园中 2班 

苏芯瑶 机关第三幼儿园绿杨园小 2班 

唐赵成 汶河幼儿园小 2班 

袁梓晗 汊河幼儿园大 5班 

仲子芃 邗江区直属机关幼儿园小 1班 

袁闻汐 机关三幼京华园中 4班 

严照凯 机关三幼中 1班 

陈墨纾 机关三幼京华园中 5班 

易君珈 机关三幼绿杨园中 1班 

杨欣鑫 机关第三幼儿园绿杨园中 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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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睿 机关三幼京华园大 4班 

苏新然 汶河幼儿园小 2班 

俞斯译 振新花园小学一 12班 

王蔚起 邗江区直属机关幼儿园小 2班 

二、学校优秀组织奖 

汶河幼儿园 

杭集中学 

扬州大学附属泰和幼儿园 

扬庙中心幼儿园 


